
 

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网是为全校教学、科研和行

政管理建立的计算机信息网络，其目的是利用先进实用的计

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，实现校园内计算机联网、信息资

源共享，并通过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（CERNET）和其他

运营商网络与公共网络互连。主要服务对象是校内各单位、

教职员工及在校学生。为加强校园网的管理，学校特制定如

下管理条例： 

一、接入校园网的单位和用户必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》、《计算机病毒防治管

理办法》、《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》、《互

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等国家规定。 

二、接入校园网的单位和用户必须遵守有关中国教育科

研计算机网的管理办法、安全管理协议和用户手则等有关规

定和制度。 

三、接入校园网的单位和用户必须遵守黄河水利职业技

术学院对于校园网络使用的各相关管理规定。 

四、校园网由信息化建设管理处统一规划、建设并负责

运行、维护。 

五、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的网络工程项目须向信息化管理



办公室进行申报，经信息化管理办公室审核工程方案并同意

后，方可进行施工，施工完毕由信息化管理办公室验收通过

方可投入使用。 

六、校园网及其网络资源由学校进行统一管理，各单位

及个人用户必须严格使用由信息化管理办公室分配的 IP 地

址，不得任意改动和抢占。 

七、校园网用户必须对所提供的信息负责。不得利用计

算机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泄露国家秘密等犯罪活动，不

得制作、查阅、复制和传播有碍社会治安和有伤风化的信息。 

八、在校园网上不允许进行任何干扰网络用户、破坏网

络服务和破坏网络设备以及私自修改网络配置等活动；不允

许在网络上发布不真实的信息、散布计算机病毒、使用网络

进入未经授权使用的计算机、不以真实身份使用网络资源，

不得利用网络侵犯他人的正当权益。 

九、在校园网上禁止私自设立代理（Proxy）、地址转换

（NAT）和动态地址分配（DHCP）服务。 

十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租用或者架设出口线路，

在校园网上不允许利用校园网资源开展经营性活动，不允许

私自发展校外用户接入校园网。 

十一、信息化管理办公室和各入网单位定期对相应的网

络用户进行有关的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教育并对上网信息

进行审查，凡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严禁上网。 

十二、校园网的所有用户有义务向网络管理员和有关部



门报告违反本管理条例的行为。 

十三、校园网的有关工作人员和用户必须接受并配合国

家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。 

十四、对于违反本条例的入网单位和个人用户，学校将

依照情节轻重对其采取如下惩罚措施：警告、停止网络连接

直至诉诸法律。 

十五、本条例由信息化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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